
从 1999年成立的那一天起，枣
庄移动就把网络质量视为企业生命
线，始终专注于移动通信网建设。
公司成立十四年来，紧紧围绕“打造
客户满意网络”的目标，依托雄厚的
技术和人才优势，在加大网络建设、
提升网络覆盖基础上，精益求精，以
高标准的网络维护和优化，确保移
动网络优势持续领先。

精耕细作 网络覆盖无缝隙
路在修，网在建。哪里有路，哪

里就有中国移动的网络服务。从
1992年的第一个无线基站开始，枣
庄移动人精耕细作，建成了世界一
流的GSM移动通信网；2000年，枣
庄移动率先实施“无缝隙覆盖”工
程，实现遍布全市、三维立体的网络
全面覆盖；2006年，枣庄移动再次打
响提升城区网络质量和实现“村通
工程”的大会战，实现了网络持续覆

盖、质量、畅通、速度和安全的“五领
先”。

优质的网络，首先来源于准确
的规划，快速的建设。多少年来，枣
庄移动始终把基站建设作为重中之
重，集公司全员之力，大力开展基站
规划、租赁和建设工作。通过持续
开展投诉督办基站攻坚活动和基站
租赁竞赛活动，完成了市区及县城
的深度覆盖及农村区域的补点建
设，有效地降低了网络投诉，提升了
客户满意度。为进一步提升用户感
知，枣庄移动在进一步完善3G网络
覆盖同时，正在积极筹备4G网络建
设，为枣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精雕细刻 网络质量永领先
在普通人看来，手机就是和朋

友亲人沟通的工具，有时候还是娱
乐、办公的工具，但在枣庄移动员工
心里，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近年来，移动智能手机普及、良
好用户业务体验应用的出现，极大
推动移动互联网发展。如何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为用户提供优质网络服
务成为枣庄移动人面临重大挑战。
通过热点话务区域精确网络结构优
化、持续端到端过程优化等一系列
专项工作，有效保障移动用户良好
业务感知！在挑战面前，枣庄移动
人一直保持着敢为业先的创新精

神，目前枣庄移动网络GSM业务下
载速率、3G数据业务下载速率均保
持全省前三。

另外，枣庄移动专门设立网络
咨询热线，面向社会聘请“网络质量
监督员”，全面搜集客户的意见和建
议，以此作为公司及时改进网络工
作的重要依据。同时依托先进 IT化
支撑平台对监督员反馈的网络问题
进行深入的追溯、还原、分析，优化、
解决，持续提升网络质量。

精益求精 网络服务无终点
安全稳定的网络不仅是枣庄移

动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企业承
担着社会责任具体表现，枣庄移动

健康高质的通信网，时刻在为社会
发展作出贡献。枣庄移动负责人
说：“越是关键时刻，越能体现枣庄
移动的企业责任和网络优势”。

枣庄移动建立监控有效、调度
有力、应急有序的通信体系，依托先
进的技术和成熟的保障机制，不仅
满足了客户日常的通信需求，更在
自然灾害、大型聚会和重要节庆日
等特殊环境和关键时刻保障通信畅
通，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
发展的社会责任。

满格信号背后，是枣庄移动公
司十四年来在网络建设、维护方面
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十四年砥砺构
建精品网络，枣庄移动紧扣枣庄经
济社会发展脉搏，履行了“创无限通
信世界，做信息社会栋梁”的光荣使
命，谱写了网络建设、维护、优化的
新篇章。

精益求精 精品网络
——枣庄移动公司谱写网络优化新篇章

通信网络，看似无形，却被称为是城市第五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支撑。
因此，优质网络成为通信企业的责任和根本。近年来，枣庄移动通信公司的网络品质已经深入人心，
覆盖广、信号好、不掉线、上网快等等，都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近日，本报记者走进枣庄移动，去探
寻他们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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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修法
保障新闻人信息来源保密权利
按“只删不增”原则修订《出版法》
强调新闻工作者的报道权及接近信息来源的权利

澳门新闻局从 23日起就《出版法》修订文本进行 33天的公开咨询。新法强调了新闻工作者
的报道权、接近信息来源的权利、对信源保密的权利，删去了出版委员会等条文，工作通则、记者证
等均由业界自定。在草拟文本前2年，该局已对2036名市民详细咨询，局长还花2个月时间走访
了31家媒体、6家民间组织。

保障新闻工作者采访权利保障新闻工作者采访权利

9月23日至10月25日，澳门新闻局将
就《出版法》修订建议草案展开为期 33天
的公开咨询。该局公布了草案文本、咨询
文本、重点修法内容介绍等。

该局的建议草案特别明确保障新闻
工作者的信息权，包括采访、报道和接收
信息的权利；新闻工作者享有接近信息来
源的权利，但不包括被视为涉及司法保
密、国家机密、法律规定为机密、个人私隐
的事实和文件。

建议草案还特别保障新闻工作者行
使对有关信息来源保密的权利，特别保障
其在执行职务时依法享有独立的保障且
有刊登和发布的自由。

无需官方发放无需官方发放记者证记者证

这次修法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原有

《出版法》一些条文不合时宜。例如，现有
出版法有“不得冒犯葡国总统和澳督”等
规定，有议员批评此条款不合理，属于限
制新闻自由。

新闻局草拟的建议草案则按“只删不
增”的原则，对原法律作出技术修订建议，
体现法律保障新闻工作者权利的精神和
原则。

现有法律专辟章节设立“出版委员
会”，其职责是保障出版独立，权限包括审
议就新闻工作者等人士违反出版法的行
为，可设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事实。现
有出版法还称，总督在听取有关专业人士
意见后，可公布新闻工作者通则。但是这
些条文并未得到实施，澳门目前并无“出
版委员会”，亦无通则。

草案建议取消“出版委员会”及《新闻
工作者通则》相关条文。此外，澳门特首
去年已批示修改新闻局的组织法规，删去

了其“官方发放记者证”的职能。澳门新
闻局局长陈致平解释说，综合业界意见和
民调结果，均倾向在法律框架外，由业界
自决是否成立相关的自我规管组织。

删除诽谤删除诽谤、、侮辱等条款侮辱等条款

现有出版法还专门针对新闻报道可
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 11个条款就诽谤、
侮辱的界定、检举、侦查、证明等作出规
定。例如在侮辱案中，必须经被害人或其
代理人申请，方能采纳相关证明。一
旦涉及到总统、总督等人士，不采纳相
关事件真实性的证明。

新闻局的建议文本里，将这 11 个
条款全部废止，有关行为则以《刑法
典》、《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为准。此
外还删除法律的过渡性质的条文，配
合基本法等法律的用词规范进行修
订。

修订过程

撰写草案前
花2年咨询意见

2010年 3月，澳门新闻局以部分条文
引起不少争议及未能有效实施为由提出
修法。2011年 12月启动首场“商议式民
意调查”。由于系新闻局花费 350万委托
咨询公司进行商议民调，引起业界反对。
澳门传媒工作者协会称，反对在未充分说
明缘何修法、修法方向等前提下浪费公
款。

此后澳门新闻局局长带队逐一拜访
澳门31家媒体、6家民间组织，历时约2个
月。对于备受争议的条款，该局交给业界
讨论决定。

这场争论中，澳门新闻局透露其主动
要求删去“发放记者证的职能”，把身份认
可交由新闻业界专业组织自行制定，政府
仅提供技术协助。该局强调修法应以保

障言论自由为出发点，并不是来管制传
媒。

而民调最终访问了 2036名市民及 67
名传媒工作者，共277名市民代表及29名
新闻工作者代表参与了商议日的“公众
组”和“专业组”的讨论。新闻局举行了 7
次简报会，定期向新闻界通报工作进展。
此外还举办了两场传媒公开座谈会，有28
家媒体的 57人参加。该局共收到了 6份
书面意见，综合并平衡这些意见，新闻局
作出了建议修改草案文本。

草案公布后
公开咨询33天

草案公布后，澳门新闻局将进行为期
33天的公开咨询，咨询期内将举行 5场面
向媒体机构、传媒组织代表、记者、编辑的
业界咨询专场及一场公众咨询场。

澳门市民可以很轻易获取建议草案

文本，以及咨询文本。在澳门半岛、离岛
的政府信息中心、综合服务大楼、市民服
务中心等均可索取。还可在新闻局网
页以及有关媒体的网页上下载。新闻
公布了网络、电话、电邮、传真等听取
邮件的方法，并呼吁市民亲自到新闻
局反映意见或者提交书面意见。

咨询期结束后，新闻局将分析整
理意见，公布总结报告。草案经修订
后，将交由法务部门跟进及行政会讨
论，之后再提交立法会审议。

咨询文本不同于草案文本，还需
要包括修法概述、其他国家或地区对
应法律情况、前期民调以及咨询结果
等。咨询文本列举了 12个主要国家或
地区的“新闻评议会”、以及记者 (传
媒 )通则，其中 10 个国家或地区无任何
政府 (公权 )人士参与其中，均由业界、
学界以及专业人士自行制定。

（据新华社）


